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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修正案  

执行主任的报告 

概要 

在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理事会建议下，2010 年 5 月召开的第四届

全环基金大会核准了《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两项有关下

列内容的修正案： 

(a) 修改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的任命过程，并延长首席执行干

事/主席任期至四年； 

(b) 确认全环基金可以充当《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

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的一项财政机制； 

全环基金大会所核准的修正案将在全环基金各实施机构
1
 的理事机构最终

通过后开始生效。有鉴于此，理事会不妨在审议本报告后，通过上述两项修

正案。 

 

                                                      
*  UNEP/GC.26/1。 
1  根据全环基金《文件》第 22 段，此处所用“实施机构”一词系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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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理事会不妨考虑按照以下建议的思路通过一项决定： 

理事会， 

 忆及 其关于通过《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的 1994 年 6

月 18 日第 SS.IV/1 号决定， 

亦忆及 其关于《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各项修正案问

题的 2003 年 2 月 7 日第 22/19 号决定。上述修正案将土地退化（主要是荒漠

化和森林砍伐）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增列为全球环境基金新的重点领域， 

进一步忆及 其关于《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一项修正

案问题的 2007 年 2 月 9 日第 24/13 号决定。该修正案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

的会议举行地点有关， 

忆及 第四届全球环境基金大会于 2010 年 5 月核准了《关于建立经调整

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各项修正案。上述修正案与全球环境基金可以充当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

公约》的一项财政机制，以及《文件》第 21 段规定的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

干事/主席的任命和任期等问题有关， 

 已注意到 执行主任的报告
2
及辅助材料

3
， 

 1. 决定 通过将使全球环境基金可以充当《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

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一项财政机制的《关

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修正案； 

2. 亦决定 通过与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的任命和任期问题

有关的《文件》第 21 段修正案。按照该修正案，以下文句 

“首席执行干事应由理事会根据各实施机构的联合推荐任命，全职

任期三年。理事会可对首席执行干事进行再次任命。理事会撤销首席执

行干事的职务须有正当理由。” 

将被替换成： 

“首席执行干事应由理事会任命，全职任期四年。经理事会再次任

命，首席执行干事可续任一届，为期四年。”  

3. 请 执行主任考虑各种途径，提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环境领域

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能力，以加强其作为全球环境基金实施机构的作用； 

 4. 亦请 执行主任向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传达本决定。 

 二、 背景 

2. 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大会由所有全环基金成员国的代表组成——

全环基金成员国称为“参与方”。依照《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

件》第 14 (d)段，全环基金大会应根据全环基金理事会的建议，审议《文件》

修正案，以便以协商一致方式予以核准。 

                                                      
2  UNEP/GC.26/12。 
3  UNEP/GC.26/IN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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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照全环基金《文件》第 34 段，《文件》的修正或终止可由全环基金大

会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并在考虑各实施机构和托管方的意见情况下，以一致同意

的方式加以批准，并应在各实施机构和托管方按其各自的规则和程序规定通过

后生效。 

4. 文件 UNEP/GC.26/INF/15 载有支持环境署理事会《文件》修正案审议工

作的背景资料，其中包括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 Monique Barbut 女士

2010 年 6 月 11 日致环境署执行主任的一封信函。该函解释称，于 2010 年 5 月

召开的全环基金大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核准了《文件》的两项修正案，并邀请

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请各实施机构和托管方按其各自的规则和程序通

过上述修正案。该文件还载有提交给 2010 年 5 月 25 日和 26 日在乌拉圭埃斯

特角城举行的第四届全环基金大会的一份背景文件。 

5. 在全环基金大会核准之前，上述两项修正案曾于 2006 年–2010 年期间在

全环基金理事会各次会议上讨论过。 

 三、 修正案 

 A. 修正案 1：修改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的任命过程，并延长首席执行

干事/主席的任期至四年 

6. 2008 年 11 月，全环基金理事会在一致同意再次任命时任全环基金首席执

行干事/主席自 2009 年 7 月 14 日起续任一个三年任期后，请全环基金秘书处

向全环基金理事会 2009 年 6 月召开的会议提交一份文件，探讨使首席执行干

事/主席的任期和充资周期同始同终的选择方案。
4
 2009 年 6 月，全环基金理

事会审阅了所提交的文件
5
，并核准了文件中提出的建议，尤其是： 

 (a)  针对《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第21

段，向第四届全环基金大会建议一项修正案。该段原文规定： 

 “全环基金秘书处应向大会和理事会提供服务，并向它们做出

报告。秘书处应由基金的首席执行干事/主席领导，由世界银行提供

行政上的支持，并应以有效的方式履行其独立的职能。首席执行干

事应由理事会根据各实施机构的联合推荐任命，全职任期三

年。……理事会可对首席执行干事进行再次任命。理事会撤销首席

执行干事的职务须有正当理由。”（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拟议修正案将以下列文句替换第三句、第四句和第五句（上文

下划线部分）：“首席执行干事应由理事会任命，全职任期四年。

经理事会再次任命，首席执行干事可续任一届，为期四年。” 

 (b)  创设一个理事会的遴选和审查委员会，以对任命和再次

任命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和全环基金评价办公室主任的过程

进行监督，并对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干事/主席和全环基金评价办公室

主任的绩效目标进行考查。在遴选首席执行干事/主席过程中，该委

员会将征求多方利益攸关方的意见，特别是各实施机构和执行机构

的意见。
6
 

                                                      
4  GEF/C.34/0, 第 31 段。 
5  GEF/C.35/9/Rev.2。 
6  GEF/C.35/ Joint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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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文建议(a)所述变更理由如下：“有时一个或多个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

被提名出任首席执行干事/主席一职，如其所属机构系提名委员会成员，则引

发利益冲突问题。”
7
  

8. 执行主任指出，有了这项修正案，全环基金理事会任命某人出任全环基

金秘书处首席执行干事/主席一职时将无需各实施机构的联合推荐，尽管此类

推荐的以往记录一直是透明而高效的。该修正案，以及全环基金大会核准的其

它政策改革措施，可能意味着各实施机构的作用有所减小。执行主任指出，这

样一种结果将标志着对全环基金《文件》基本规定的背离。该《文件》规定，

全环基金应在各实施机构之间的协力合作和伙伴关系基础上运行。
8
 

9. 考虑到按照《文件》规定，实施机构应“与参与方合作，促进基金各项

目标的实现”
9
，执行主任欢迎全环基金理事会指派一个理事会的遴选和审查委

员会的决定——在遴选首席执行干事/主席过程中，该委员会将征求多方利益

攸关方的意见，特别是各实施机构和执行机构的意见。
10
 执行主任申明，环境

署承诺将可供全环基金理事会征求意见。 

 B. 修正案 2：确认全球环境基金可以为《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

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充当一项财政机制 

10. 2006 年 12 月，全环基金理事会做出决定，向大会建议一项《文件》修正

案，以使全环基金可以为《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

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充当一项财政机制。拟议修正案密切跟踪公约

缔约方大会关于依照《公约》第 20 条和第 21 条选定全环基金作为《公约》一

项财政机制的各项决定。 

11. 考虑到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在努力防治荒漠化和干旱工作中的联动关

系，执行主任欢迎该决定及相应出台的《文件》修正案。 

 
 

__________________ 

                                                      
7  GEF/C.35/9/Rev.2, 第 9 段和 GEF/A.4/9, 第 3 段。 
8  《关于建立经调整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 第 2 段。 
9  同上, 第 22 段。 
10  GEF/C.35/ JointSummary, 第 27 段。 


